
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暫停實施《 2000 年知識產權 (雜項修訂 )條例》的經驗  
 
 
目的  
 
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當 局

提交文件，概述就制定《 2000 年知識產權 (雜項修訂 )條例》

(修訂條例 )，與各界建立共識的經驗。由於有持份者在修

訂條例草案通過後就修訂條例中若干條文提出異議，因此

該等條文最終暫停實施。   
 
2 .  本文件載列委員要求的資料。  
 
背景  
 
3 .  為 打 擊 涉 及 電 腦 軟 件 、 影 片 及 音 樂 作 品 的 盜 版 活

動，當局於一九九九年提出數項加強版權法的建議措施，

並徵詢公眾及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將業

務最終使用者管有侵權複製品列為刑事罪行，是其中一項

獲公衆廣泛支持的建議措施。  
 
4 .  修 訂 條 例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，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一 日

生效。根據新訂條文，任何人在知情的情況下，“為任何

貿易或業務的目的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又或

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，管有版權作品的

侵權複製品，即屬犯罪。  
 
5 .  按修例以前適用的《版權條例》，任何人管有侵犯版

權複製品，只在“經銷”（例如買賣）該侵權複製品時，

才會被檢控。上文第 4 段所述條文，除了針對業務最終使

用者的盜版行為，也嘗試處理這項為部分人詬病之處。而

根據修訂條例的條文，某公司如在業務上使用盜版軟件，

即使其業務與銷售該軟件的侵權複製品無關，亦可遭刑事

檢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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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除 了 盜 版 電 腦 程 式 或 音 樂 ／ 影 像 光 碟 外 ， 侵 權 複 製

品也包括未經授權影印報章文章的複印本、未經授權錄影

電視新聞節目的紀錄，或未經允許而製作的互聯網網頁的

電子複本。此外，在《版權條例》中，“業務”一詞的定

義亦可涵蓋非商業活動，例如教育。  
 
7 .  為 處 理 修 訂 條 例 通 過 後 公 眾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， 當 局

曾向立法會及公眾解釋當時所有的津貼或官立學校已獲得

授權可根據特許協議的相關條款，在訂明的範圍內複印書

本。不過，教育界仍然擔心在進行正常教學活動中，有可

能觸犯“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，又或在與任何貿易

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”，管有侵權複製品的罪行。  
 
8 .  除 了 課 堂 教 學 活 動 ， 社 會 上 亦 有 人 表 示 憂 慮 最 終 使

用者刑責的涵蓋範圍太闊，可能阻礙企業內的資訊流通。

因此，當局制定了《 2001 年版權 (暫停實施修訂 )條例》 (暫
停 實 施 條 例 )， 提 出 除 涉 及 電 腦 程 式 、 電 影 、 電 視 劇 或 電

視電影及音樂紀錄（四類作品）的侵權行為外，暫停實施

有關的刑責條文。    
 
9 .  當局在制定暫停實施條例時，曾考慮以下因素：  

 
( a )  一 般 來 說 ， 這 四 類 作 品 有 相 當 的 商 業 價

值；  
 
(b )  這些作品通常不屬於在企業內流通的“資

訊”或學校教育的範疇；以及   
 
(c) 涉及這些作品的盜版活動當時在香港及外地

均十分猖獗。  
 
暫停實施有關條文後的發展   
 
10 .  為 了 制 訂 長 遠 的 解 決 方 案 ， 當 局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版

權業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再行商議，並於二零零一年後進行

了兩輪公眾諮詢。當局其後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提出修訂

建議，並按照這些建議，擬備《 2006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

案》 (2006 年修訂草案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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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2006 年 修 訂 草 案 提 出 了 多 項 建 議 ， 包 括 如 何 處 理 業

務最終使用者刑責問題的最終方案，詳情如下：  
 
( a )  廢除暫停實施條例；  
 
(b )  把業務最終使用者管有侵權複製品罪行的

適用範圍確定為只涵蓋上述四類作品，並

且建議該罪行不適用於某些界別或機構，

例如法律專業人士和香港電影資料館；以

及  
 
( c )  增訂一項業務最終使用者刑事罪行，涵蓋

書籍、雜誌、期刊或報章。凡定期或頻密

地分發這些版權作品的侵權複製品，或製

作這些版權作品的侵權複製品以作分發之

用，均會招致刑責（業務最終使用者複製

及 分 發 罪 行 ） 。 當 局 亦 提 出 設 定 數 字 界

線，以決定那些行為會構成刑責。  
 
12 .  為設定在上文第 11(c)段所指的數字界線，當局在二零

零七至零九年間諮詢了持份者，並在《 2009 年版權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 (2009 年修訂草案 )中訂立有關界線。 2009 年修

訂草案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通過後，當局進行了全面的宣

傳和公眾教育活動。有關罪行條文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七月

十六日生效。  
 
汲取的經驗  
 
13 .  從 上 述 經 驗 指 出 ， 實 施 有 關 修 訂 條 文 前 ， 必 須 通 過

公眾諮詢讓市民參與討論，並就法例的修訂進行宣傳和公

眾教育以提高公眾認識的重要性。  
 
14 .  我們曾為 2006 年修訂草案和 2009 年修訂草案中的修

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。修訂草案通過後，我們展開全面的

宣傳計劃（印製資料小冊子和單張、為市民及關注團體舉

辦研討會和簡介會，以及在不同媒體刊登廣告），令新法

例能順利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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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在 檢 討 如 何 有 效 打 擊 網 上 盜 版 活 動 時 ， 我 們 明 白 須

採取類似的準備工作。故在敲定《 201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 (2011 年修訂草案 )的立法建議前，當局曾先後於二

零零六年及二零零八年舉行兩輪公眾諮詢，就應否和如何

在數碼時代加強香港的版權保護制度，徵詢公眾意見。  
 
16 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， 就 如 何 在

數碼環境中有效加強版權保護，徵詢公眾意見。文件提出

的主要議題包括：  
 
( a )   應否將未獲授權分享版權作品行為及／或

未獲授權的下載行為列為刑事罪行；  
 
(b )   應否制訂科技中立的措施，為傳送給公眾

的版權作品提供保護，而非只保護透過某

些模式傳送的版權作品；  
 
( c )  聯 線 服 務 提 供 者 (服 務 提 供 者 )在 打 擊

網上盜版活動方面，應扮演什麼角色；  
 
(d )  應否訂立不受法院監察的簡化程序，協助

版權擁有人確定網上侵權者的身分，以便

提出民事訴訟；  
 
( e )  版權擁有人往往難於就 數碼環境中出現的

侵權活動舉證其實際損失，應否因此在版

權法例中增訂法定損害賠償；以及  
 
( f )   應否擴大當時為暫時複製版權作品提供的

版權豁免的涵蓋範圍，以利便互聯網上的

數據傳送。  
 
17 .  我 們 考 慮 過 收 到 的 意 見 後 ，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公 布

一套初步建議，再度諮詢公眾。我們在建議中表明有意加

入以下措施：  
 
( a )  增訂一項傳播權利，並針對以下兩類行為

制 訂 相 關 的 刑 責 ： ( i )在 業 務 過 程 中 未 獲

授權作出傳播 (不論使用何種科技 )；以及

( i i )使 用 “串 流 ”技 術 作 未 獲 授 權 傳 播 ， 而

有關傳播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權利的程

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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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增訂版權豁免，容許服 務 提 供 者 基於有

效傳送數據的技術需要，而暫時複製版權

作品；  
 
( c )  法院在裁定服 務 提 供 者 有否“授權”他

人在其服務平台進行侵權活動時，可考慮

一項新的因素，即是否有遵行打擊網上侵

權行為的自願性實務守則；以及  
 
(d )  訂明其他因素 (而非訂立法定損害賠償 )，

協助法院考慮可判給的額外損害賠償。  
 
18 .  同 時 ， 我 們 表 明 不 贊 成 引 入 不 受 法 庭 監 察 的 披 露 侵

權者身分的替代機制，以免侵犯個人資料私隱。我們亦表

明不贊成就未獲授權下載和點對點檔案分享行為，增訂新

的刑責。此外，我們亦就應否為提高法律確切性而訂立有

關媒體轉換的版權豁免，徵詢公眾意見。  
 
19 .  考 慮 過 最 新 一 輪 公 眾 諮 詢 收 到 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在 二

零零九年十一月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修訂建議。

該套修訂建議大致採納上文第 17 段所述的初步建議，並

作出以下修改：  
 
( a )  增 訂 科 技 中 立 的 刑 事 罪 行 。 就 未 獲 授 權

的 非 牟 利 傳 播 行 為 ， 建 議 刑 責 的 適 用 範

圍不局限於“串流”技術，而應訂立科技

中 立 的 刑 責 以 涵 蓋 未 獲 授 權 的 傳 播 行 為

(如 有 關 行 為 達 到 損 害 版 權 擁 有 人 權 利 的

程度 )；以及  
 
(b )  除 了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制 訂 自 願 性 實 務 守 則

外，建議增訂法定制度，訂明服務提供者

在什麼情況下只須為侵權行為承擔有限的

法律責任。  
 
20 .  除 了 上 述 修 改 外 ， 我 們 同 時 表 明 有 意 就 聲 音 紀 錄 增

訂媒體轉換的版權豁免。我們亦詳細解釋為何當時並非適

當 時 機 ， 引 入 “ 分 級 回 應 制 度 ” (一 項 當 時 有 若 干 海 外 司

法 管 轄 區 開 始 採 用 的 新 措 施 )。 分 級 回 應 制 度 的 概 念 其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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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受 質 疑 ， 公 眾 憂 慮 該 制 度 可 能 對 公 民 權 利 和 自 由 有 影

響。很多人並不認同，僅憑侵犯版權的指稱，便可剝奪用

戶接達互聯網的權利。我們承諾，會待海外國家在推行分

級回應制度方面累積更多經驗後，再考慮此課題。 

 

21 .  當 局 根 據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向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

的文件所載的修訂建議，開始草擬相關的立法條文，其間

曾考慮有關持份者所提出的意見。  
 
22 .  最後，我們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向立法會提交 2011 年

修訂草案。當中的主要建議包括：增訂一項科技中立的專

有權利，讓版權擁有人可以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傳播作品；

給予學校、圖書館、檔案室和博物館適當的版權豁免，以

便保存文化珍藏和傳播知識；就媒體轉換及快取處理訂定

版權豁免，以便使用者合理使用版權作品；以及為服務提

供者提供安全港，鼓勵他們合力打擊網上盜版行為。  
 

總結  
 
23 .  我們藉此機會重申，在實施 2011 年修訂草案的有關

條文前，當局會進行全面的宣傳和教育計劃，加深公眾對

主要法例修訂的認識和了解。  
 
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知識產權署  
二零一二年三月  


